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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̂
. llv̂
.̂ 

期

歡
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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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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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:
一奥
大
瓦
『
加
拿
氐
社
電
， 

$
.

大
利
亞
代
最
高/
員
坎 

曇
旦
稱
。澳
大
利
亞
未
擬
目 

新
氨
天
S
^
  

f

。
因
淋
洲
. 

不
想
启
英
一
聯
邦
內
偷
取
本
民 

宀
帆
氣
大
爲
仍
粽
要̂

^
 

專
家
占
宜
先
悬
英
騒
薪
升
冢 

左
一 
居
。
雖
未
有
明
文
汇
規 

忍
。
澳
洲
必
不
自
加
拿
涙
爭 

瑕
移
民
：
二
「

.-」" 

丁
但
慰
。
源
洲
歉
迎
加
拿. 

北
人
。
並
歡
迎
他
們
对
澳
洲 

展
住
。
以
求
解
决
生
清
可
t

一一 
紐
約
。
合
衆
國
際
社.眩 

。
瓶
渡
大
西
洋
之
輕
氣
球
「 

小
好
界
」
號
。
昨
雖
成
功0  

但
笹
信
已
失
踪
。
跌
落
海
中 

去
云
。

。

6

. 

華
人
商
店
被
刼
 

一.
雲
訊
分
二
埠
大
北
电
站 

。
埠
被
兩
名
匪
徒
打
刼 .•
被 

刼
才
八
百
元
。

一
二
埠
哥
侖
比
亞
街
東
四 

匕
。
號
桃
劉
雜
貨
店
。
昨
祓 

一 
名
身
材
高
之
匪
徒
械
刼
。 

該
賠
持
槍
恐
嚇
店
主
林
君
。 

並
崂
令
他
將
銀
紙
交
給
他
。 

結
课
。
被
刼
去
四
十
元
。 

向
哥
倫
比
亞
街
東
逃
逸
。
一 

一
該
匪
髙
約
六
英
尺
。
穿 

長
沙
穢
各
大
褸
。

一 
阿
士
打
旅
館
管
理
員
布 

力
活
。
於
凌
最
一
一
時
。
被
」 

康
拧
二
十
二
英
分 
徑
之
手 

槍
指
嚇
。
被
知
去
四
十
五
元 

元
。-K3̂

>î
lft (f# m/vle/lt/-* 

蘇
將
大
量
製
造
 

新
式
越
洲
飛
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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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當
局
估
計
於
十
八
個
月
內
。 

蘇
吋
將
完
成
三
百
多
個
越
洲 

一 飛
恨
。Y
中
一 
大
半
将
送
予 

- 
美
亂
當
局
作
爲
硏
究
7
川
。

-
該
等 
一
百
九
十
個
越
洲 

飛
附
。
在
三
英
里
內
不
碓
閒 

人
參
觀
。
該
項
硏
究
工
作
。 

只
伍
限
於
國
防
部
之
人
員
而

(
各
方
批
戮
務
一
 

: 

雲
訊   

LO雲
埠
警
祭
當
局!
 

一謂:
警
方
於
迪
去
兩
年
内
。
「 

則
多
方
設
法.6

皎
善
營
務
。
：
一 

一
對
彎
験
幣
跳
警
后
力
2
無
可 

，線
霜
設
備
不
夠
等
問
題
。
成
「 

瓦
很

K

之
疑
問
。

一认1

一  

1

1

1

警

〔 

務
措
施
無
能
6
K

力
缺
乏
。
一 

嵐
费
電
託
麻
甌
年/

禽
冲
一 

一
由
妒
止
犯
罪
者
轉
而
爲
只
是 

緝
拿
犯
罪
者
而
已
，。； 

"
：

• 
警
長
德
査
。現
拒
絕
對
，， 

匐
卷
發
漆
2
通
剤
夢&
 

阿
布
斯
一
蒙
認
龍
局
職*

段

乏-S

西

歐

十

冨

有

今

雪

6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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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
全

 

住

列

人

曙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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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
各

國

將

協

助

法

改

幣

制

英
京
。
倫
敦
廿
九
日
美
聯
社
電
。
西
歐
十
個
國
家
四
面
至
日
開
始
。
已
准
許
該
等
握
有 

十
國
貨
幣
之
外
籍
人
士
。
以
官
方
兌
率"。
來
押
取
彼
等
醒
京
兌
衝
之
幣
制
。
包
括
金
元
在
內 

政
府
領
袖
們
。
一 
致
預
吿
。
西
歐
十
國
之
解
放
。
禁
止
私
土
外
幣
兌
換
條
例
。
會
鼓
勵 

對
外
貿
易
之
增
加
。
因
爲
外
國
商
人
。
將
彼
夢
貨
物
。
在
某
國
用
售
後
。
可
以
將
某
國
之
幣 

値
，
以
官
方
之
兌
換
率
。
求
兌
換
彼
等
本
國
之
幣
制
。
如
德
國
之
馬
克
。
英
國
之
磅
。
法
國 

之
法
郞
。
甚
至
美
洲
等
之
金
元
。

社
會
主
義
者
之
評
論
家
。
尤 (
是
在
英
國
。
則
預
言
此
種
限
制
性
乙
外
幣
兌
換
方
法
。 

很
可
能
將
該
國
之
外
幣
藏
庫
消
耗
殆
盡:
很
可
能
由
此
而
形
成
不
景
氣
。
及
增
加
失
業
Z

人

外
幣
兌
換
辦
法
由
今
日
開
始

• 

A
因
爲
此
辦
法
實
行
後
。
商
人
們
容
易
而
且
兌
操
金
元
。

之
交
換
優
越
性
。

五
。
此
辦
法
頒
行
後
。 

是
否
每
個
國
家
之
輸
半
增
加 

。
比
問
題
C
則
須
等
待
數
個 

個
月
始
能
知
道
。

△
 
西
德
借
大
欵
 

與
法
改
造
幣
制
 

西
德
。
波
昂
廿
九
日
美 

社
電
。
西
德
图
家
銀
行
。
今 

日
已
準
備
了
六
千
萬
元
。
借 

給
法
國
。
來
作
法
國
改
造
幣 

制
之
用
。

一
名
政
府
發
言
人
謂

9  

除
西
德
之
外
。
還
有
其
他
數 
一 

國
。
準
備
金
錢
來
協
助
法
國 

改
制
。
但
彼
等
並
未
公
佈
其 

數
國
之
名
字
及
欵
項
之
數
目 

法
總
理
戴
高
樂
政
府
。
一 

於
星
期
六
日
公
佈
。
其
新
經 

濟
計
劃
。
而
將
其
法
郞
幣
値 

貶
白
分
之
十
匕
點
五
。
此
行 

動
係
用
來
適
人
：液
木
星
期
四 

日
起
。
實
行
西
歐
六
國
共
同 

市
塲
之
用
。

美'sis^K

 

簽
訂
貿
易
合
約
 

華
礴
頓
。
加
塔
大
社-电 

。
美
國
及
南
斯
拉
夫
共
產
國 

家r

已
簽
訂
貿
易C

約
。
南

比
較
以
前
爲
平c

故一

們
。
可
能
向
美
國
購
買
更
多
之

貨
物
。
然
而
是
否
营
存
增
加
、
闻
須
等
待
美
國
及
加
拿
大
之 

輸
入
數
額
。
是
否
增
加
而
定
。

此
次
限
制
性
之
外
幣
兌
換
辦
法
。
係
由
英
國
。
西
德
。 

法
國
。
意
大
利
。
荷
蘭
。
比
利
時
。盧
森
堡
。
丹
麥
。瑞
典
及

挪
威
公
佈
e
有
效
日
期
。
由 

今
日
開
始
。

法
國
除
了
宣
佈
此
項
限 

制
性
之
外
幣
兌
換
辦
法
外
。 

並
同
時
宣
佈
將
「
法
郞
」
貶 

値
百
分
之
十
七
點
五
。
貶
値 

之
前
。
一
元
美
金
。
可
以
換 

得
四
百
二
十
法
郞
。
量
在
 

一
元
美
金
。
可
換
四
百
九
十 

三
法
郞
。
法
國
之
此
種
行
動 

。
係
希
望
鼓
励
外
籍
人
士
。 

冬
多
向
法
國
購
買
。

此
次
之
限
制
性
之
兌
換 

。
對
於
十
國
之
居
民
。
只
係 

有
間
接
性
之
影
响
。
因
爲
限 

制
性
之
兌
換
。
並
未
給
下
彼 

等
有
權
利
來
大
量
以
官
價
購 

買
外
幣
。

家
。
因
其
金
磅
。
係
應
用
於 

世
界
各
地
。

歐
洲
大
陸
國
家
之
政
府 

官
員
e
則
指
控
英
國
領
導
起 

此
次
乙
轉
變
。
係
打
擊
六
國 

共
同
市
塲
計
劃
之
實
行
。
但 

英
國
官
方 
1W。
彼
等
早
己
有 

此
種
計
劃
。
而
且
在
彼
未
公 

佈
前
。
已
經
獲
得
了
法
國
及 

西
德
之
了
餌
。

△
 
有
五
項
要
點
 

値
得
特
別
注
意
 

在
未
來
數
月
內
。
可
以 

决
定
此
種
方
法
。
是
否
可
以 

成
功
。
下
列
駁
点
。
係
値
得 

特
别
注
意
。

-
。
究
竟
十
國
之
國
幣 

。
貯
藏
是
否
有
危
險
性
之
減 

少
。
若
其
貯
藏
減
少
之
結
果 

。
可
以
令
到
人
民
對
其
本
國 

幣
値
之
信
心
消
失
。
而
彼
等 

會
兌
換
較
裡
之
福
制
。
如
美 

金
等
。

二
。
究
竟   

In實
之
貿
易 

。
是
否
增
加
。
此
可
能
在
政 

府
之
統
計
敬
字
中
尋
求
出
來 

。
是
否
改
變
鼓
励
貿
易
，/
一增 

加
。

三
。改
幣
制7
後
。是 

否
某
國
之
工
業
突
然
興
起
。 

若
比
則
用
之
他
國
家
同
等
。 

工
業
必
属<
打
整
。
而
該
國
政 

府"
對
外
貿
易
必
將
减
少
。 

四
。
關
榄
是
的
增
加
或 

減
少
。係
一
個
很
大
之
間
四

但
是
彼
等
却
可
以
向
私 

曲
媾
買
外
幣
。
营
然
寸
價
格 

係
比
較
官
密
稍
高
。
可
是
彼 

等
可
以
向
外
躇
商
人
購
買
外 

幣
。
因
爲
外
格
商
人
。
可
以 

向
政
府
兌
換
外
幣
。

斯
拉
夫
媾
買
美

產

換
。
係
將
來 

兌
換
h

的
之

-
物
資C

値
儿
卜
元
百
萬
兀
。

一
包
括
三
千
三"
网
諭
式
耳
小 

麥.寺C

除
麥
外
。
亦
領
成/
 

達
/1:一r
斤
门
八
十
萬
元
。
如 

十
一
一
萬
反
卜
元
包
麻
。
福 
一 

F

八"
加
元
。
三
萬.頓
之 
-7

全
部
性

初
步
。
但
是
一X
英
阈
財
政 

部
官
員
謂
。達
到
此

：=

的
。 

遍
有
很
遠
路
途
。

今
H

十
國
宣
佈
此
方
法 

。
一 部
份
係
由
於
西
德
國
家 

巾
加
了
美
元
之
數
額
結
果
。 

减
少
了
要
求
美
金
而
來
。力 

一
方
而
。則
英
國
爲
要
應
付 

西
歐
六
國
共
同
市
塲
而
來
。

及
麻
子
。値

「
萬
兀

。
一,
馬
二
卜
底
豆
等
。値 
一 

仃
八
十
萬
元
。

據 
,•] 算
力
例
消
息
忠
为 

。加
中
元
亦
雖
加
該
项
幅
定 

云
。

因
爲
限
制
性
之
兌
损
方
片 

可
能
用
關
城
平
衝
之
。如

。0

一一要國 - 
此
。
刖
可
能
減
少 
//: 相
貨
物

"

'V'.: 
市
長
欽
斯
及
並
選
爲
市
上 

.
長
之
阿
主
布
里
。一
来
即
對
此   

一 

事
喘
批
評
9

」)
.
，；
一」
 

jr'---^7*^"

;.< 

施

爹

處

蠢

， 

『
工
臺
誇
/
過
親
間
可
識
嚼
一 

一
凍
百
迂
E
  

1

W

漳
欢
渊
不 

宾
會
灘
公
室
夾
碼
。
‘險 <
 匪
" 

曲
所
朗
。
幸
差
役
能
及
時
如
匚 

癱

.il

i

w

  

l

l

可 

該
差
役
雇
於
該
大
皮
Z
 光
庫
」 

。
嚇
退
各
匪
徒
。吏
李
沙
街 

六
仞
丸
儿
號
夫
李
沙
無 

#:.•
公:
 

司
大
磨4

屋
直
昨
被
賑
徒
穿
；一 

二
洞&
親
豪
郵
及
及
断
.
 

一9
共
他j

亘
二
七
五
病
。；
。
 

蹄
察
稱
。•

倉
司
後
若
宀
一 

被
竊
去
三
百®
十
六
元
如%
*
 

,
，.
喜
市
定
街
東.五
百
天

-^/
'■-,., 

--- 
醐
夫
蘭
絲
稚
旋
倦
辨
事
W
 

星
期
口
晨
。
被
騒
去
頂
櫃
捫 

現
毀L

百
九+
一  

/£
元
及
纥
票
一 

七
十
五
元 8  
畢
街
九
九
零
號 

一
公
寓
奥
利
里
夫
婚9
%
竊
去
1
 

.■
飾
J

衣.服   

.0 
酒
水
尊
。3共
 

一
値
三
百
四
十
二
元
。
发
治
街
， 

西
七
0

九
號
有
羅
財
政
公
司
，亠 

。
匪
徒
擬
瘠
開
夾
礪
不
遂
。
， 

|*()J
i
/
$
1
(
4
6
/
)
 

.華
嫌
被
車
撞
窗
: 

.
、
雲
訳

5

戚
婦
里
宜
均
夫
： 

人
(
譯
书
)♦
。
年
近
十
二
。
」 

住
跑
路
由
四
四
一
號
。
昨
在
一 

.跑
路
街
决
韻
臣
街
政
汽
車
瘦 

傷
面
部
0
後
被
汗
往
紫
埠
公 

.
醫
院
敷
傷
。

二

云
。

曾
意
佈
每
位
美
洲
之
人
。
如 

一
擬
一
往
澳
洲
者
。
每
人
可
領
一 

百X
 
十
元
作
爲
旅
費
。
丹
麥 

侖
/

。
挪
子
芬
蘭
。
瑞 

士
等
亂
人
民
。
亦
可
同
享
該 

一 權
和
云
。

t

i

n

#

®

 

二.
■/;.-
、九

;
 

1
1
1
T

—̂
.?̂
.-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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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H
/
H
1
M
.

, .• 
—LtelĈ

. 

. 

一
澳
外 

B- 
警
蒙
一
 

勿
俗
細
源
匿
土
 

, 

澳
太
利
畫
   

«-
*■ 

假
 

透
社
11-n

■
外
交
部
退
列
治 

加
斯
警
吿
謂
。
希
薫
聯
不
 

應
駐
紫
於
南
極
中
澳
撒
灰
屬 

之
領
土
作
爲
彼
等
之
基
地
。 

蘇
聯
佔
領
該
地
宀
管
爲 

地
球
物
理
學
年
研
究
壬
一
作
之

展
開
。

«

澳
外
長
謂
心
献
甯
學
 

工
作
。
除
澳
大
利
斯 W

 
再 

沒
有
其
他
任
何
國
家
能
有
更 

大
之
興
趣
。
澳
洲
在
痛
做
領 

土
内
。
擁
有
其
主
權   

:0衣
五 

十
年
來
均
如
悬
。
且
亦
爲
聯 

合
國
所
承
認
。
但
蘇
聯
在
過 

去
十
八
個
冃
內
。
却
吐
領
該 

地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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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\#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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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學
家
開
會
議
 

報
吿
研
究
工
作
 

華
盛
頓
。
美
聯
社
電
。 

科
學
家
現
團
聚
於
此
問
帽
會 

。
並
討
論
改
善
發
展
太
空
時 

代
中
。
世
界
各
國
競
爭
科
學 

工
作
。

一

二

 

據
報
吿
指
出
。
逢
题
已 

能
製
造
知
出
之
輕
氣
修
C
該 

種
輕
気
彈
之
費
用
。引
往
時 

之
費
用
更
平
。
在
南
極
試
驢 

時
。
及
於
今
年
夏
季
。.在
南 

太
平
洋
試
駆
。
均
有
成
效
。 

此
舉
爲
十
八
個
月
中
國
一
際
地 

球
物
理
學
年
中
工
作
之
一 
部 

份
。

•

:
 

此
田
科
學
研
究
工
作
。 

各
科
學
家
己
作
成 
一
千   

/V 百 

多
份
報
吿
書
。
向
美
洲
科
學 

淮
步
會
報
为
。

在
會
中
力
演
講
者
。
包 

括
美
總
統
科
學
顧
問
芬
仁
博

1

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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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在
找
家
庭
陛
妄
養
A

比
産 

芙
凍
多9

騒
樂
股
齡
苗
芸
席 

布
鲁
治
。.在
詼
會
去
年
會6.  

.6
報
吿
稱
f
請
醫
宅
診
治
者 

-9

比
遍

<:-九
府
戮
d  

it.-,M

頁 

分
之
五
千   

o<v 
去
年   

^
 塚
募
月 

。
家
庭
支
付
醫
藥
費
首
。
共

遇
一
百
禽
寿
云 
0.「7
 

■ • -•̂
nê
ectv̂
.-.-..-

電
話
費
將
增
便
 

霁/
9
車
汗
滝
話
公
司 

報
吿
°
,長
癖
意
話
費
將
也
眞 

權
駐
年
一
员
一
出
趣̂

下
年 

增
匱
百
分
三H

i-

■: 

加   

X;. 
暇
丘
玲
遥
輸
赛
鼠 

會
批
准
宜
骷
公
现0

增
加
侖 

話
費
後
。
歯
公
司
酉
旦
佈
增 

價
。.此
連
偌
可
、能
海
年
清
 

收
入
護
右
百
一-
十
-:̂

^

 

元
云
。

-

/»?J1sflrl/il6c-̂
 

一
酗
酒
駕
車
被
控
. 

雲
訊
。
今
憂
並
不
是
符 

人
都
蟹
船
藝
建
。一r

千
加
 

名
酗
酒
駕
車
被
控
。
其 

.$.■;! 

埠
士
五
名
-a北
雲
埠
二
名
-.o'. 

本
汝
比 
名
。
列
治
文
三
金 

。
此
一
汝
埠
五
名
。
二
埠-
一
名

^
^

悍
匪
在
美
墓
 

，
一 
婁
訊
。
加
騎
差
當
局
多 

年
來
懸
獎
賞
最
高
。.以
求
M. 

協
之
瞬
徒
丹
那
咸
廉
其
根
基 

。
昨
在
美
國
加
州 W
卡
氏
準 

和
姿
痙
。1

.
」

；
.
方 

:

他
自
一
九
五
三
年
五
月 

十.四
中
起
。
犯
謀
殺
案
罪
。 

即
開
始
被
蒙
局
通
海
云
。， 

1
L
C
,.**- ^̂
*̂

.̂/ 

鑛
工
呈
文
省
府
 

.雲
訊
。
鑛
業
工
會
。
已 

呈
請
省
政
府
當
局
。
要
負
責 

支
付
百
分
之
廿
五
。
公
共
事 

兼
之
費
用
。
以
求
減
少
失
業 

.情
形
之
嚴
重
一
。
，

該
工
會
昨
作
每
年
向
省. 

政
府
之
呈
文.
。
主
張
當
局
。 

直
接
如
付
公
共
事
業
之
費
用 

。
加
京
政
府
。
應
項
責
喪
用. 

二
半
庁
1

«ellf)fcjl.r J
 ■*̂

.* >
1
. 

主
張
購
船
疏
散
 

.
雲
訊C

西
雲
高
華
琼
市 

議
會
昨
開
會
。批
1

民
防
工 

作
計
劃
。
如
疏
散
工
作
等
6
 

並
將
購
置
小
型
艦
等" 

一 
厳
長
列
治
斯
在
議
會
中 

主
張
。
『一
萬
市
民
。
應
該
在 

疏
散□

。
搭
軍
艦
疏
散
。
現 

在
雖
衣
許
多
船
隻
。
但
太
少 

。
於
緊
急
時
。
必
不
敷
應
用 

，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時

一
五
八
年

之
入
境
者

。冇
十
莒
零
一
百
三
十
一
名

作
盛
頓
。
美
痴
耻
方
，。 

私
人
之
赦■
機
構
。於 

曾
以
値 一  r
禺
三
丁
八

"̂
^百

，.，一
十
六
茁
九
千
九
百
三
十 

-/1; 之
我
胸
品
。加
往
海
外
各 

地
方
。美

國
杵
院
。
冬
然
年
之 

輔
書
中
宣
河
。廿
叫
個
志
願 

服
務
社
。华
應
收
濟
品
。亦

3
2

濟
海
外
各
國

---£卜
/1
,11--1由
它
需
要
食 

物
。

?<服
。
情
嘲
及
行
降
設

備一

。3

現
在
入
境
之
移
民
。多 

爲
與
家
人
團
聚
。並
有
特
別 

技
能
者
。
一
九
花
匕
年
首
儿

個
月
入
畸
移
民
。爲
任 

111 

四
千
二
百
六
十
六
名
。
一

)
*
1
1
?
1
/
1
^
^
*
1
(
(
-
/
!
 

一
移
民
例
現
不
改
 

1

奧
太
瓦
。
加
拿
大
電
。 

一
九
五
九
年
。
移
民
入
境
來 

加
拿
大
者
。必
瓶
比
一
加
五 

八
年
增
加
。
將
達
二
萬
五
千 

至
三
商
五
千
人
。
一
九
五
飞 

年
入
見
來
加
移
民
。
人
數
曲 

少
。;如

果
加
國
經
濟
好
轉
。 

移
民
入
境
者
。
必
將
增
加
。 

移
民
當
局
。
希
望
現
在 

經
濟
狀.况
。
蔑
响
移
民
每
年 

A
境
總
數
將
葡
十
五
萬
人
或 

十
六
萬
人
之
間
。
必
膝
每
年 

平
均
一
九
四
八
年
至-
九
五 

七
年
十
年
內
。
必
比
現
時
十 

五
萬
三
千
名
移
民
增
加
。 

移
民
部
長
化
顧
曹
。
於 

記
者
訪
問
時
稱
。
我
們
如
果 

進
許
無
工
做
之
移
民
久
境
來 

加
。
實
在
不
公
平
。
我
們
必 

要
於
有
工
作
可
做
時
。
才
准 

許
移
民
來
加
。

加
拿
大
現
在
失
業
者
之 

現
狀
、。
頗•爲
嚴
重
。
故
未
能 

放
寛
移
民
。
自
二
九
五
七
年 

七
月
起
。
已
經
如
此
。
一
九 

五
二
年
至
五
八
年
。
人
民
失 

業
情
形
。
極
爲
嚴
重
也
。 

一
九
五
七
年
。
移
民
入 

境
達
二
十
八
萬
二
千
「
百 
/: 

十
四
名
。
爲
一
九
一 
三
年
入 

境
之
四
十
萬
零
八
百
七
十
名 

後
。
移
民
入
口
最
多
者
。
一 

九
五
八
年
入
境
移
民
。
減
少 

至
亠
丄
一
萬
五
于
名
。

一
一
九
五
九
年C

經
濟
現 

况
轉
好
、。
移
民
例
必
將
悠
改 

矣
。
一
九
反
九
年
首
三
個
月 

。
經
濟
現
況
未
好
轉
。
故
移 

民
例
將
決
不
修
改
。
因
移
民 

部
計
副
移
民
政
策
。
必
須
以 

三
個
月
之
時
問
。
來
作
爲
準. 

備
。

『美
國
會
圖
書
館
副
研
究

k
^
f
f
t

-3$

任
兽
蘭
漢
〜
曾
霏
眼
簞
越 

飛
彈   

:0:: 
予
以
估
計
過
。
並.

^
外紫雜誌發表論处一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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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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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

交
化
團
訪
美
 

「：
蘇
京
。美
聯
社
電.。蘇 

礼
交
誼
社
窖
及
文
化
組
織
之 

代
表
團9

淤
国
期
五
日
石
乘. 

射
赴
美
僧
首
冊
之
訪
問
。而 

.次
之
代
表
團
。儔
包
括
蘇
埔 

一科昼篆多•<
。一：

：：•

今
B

天
陰
，。
有
驟
雨 
0.. 

最
高
温
度
爲
四
十
匕
席
。
最
一 

.
低
温
度
爲
四
十
度
。
，
一   

^

囊
嫌
女
會
主
張
. 

黄
案
者
箕
房
一 

.■.;
■;</曇
詛
 
0< 
雲
埠
婦
女
曾
里 

N
P
^

6

魔
豚
厭
重
七
空
定

-<-.應
用- 

作
失
業
工
人
住
宿
之
地
方
。 

「

短
亂
執
龍
吏
自
衢
用
 

.總
理
第
济
碧
越
。
及
國
魅
部
一 

矇
架
斷
2
護
蒙*
重
現
旷
惨 

况
之
嚴
蕪
2

並
求
悠
地
方
酸. 

府
貢
權
批
W
^
L
面
至
中
求
 

一
收
到
覆
国K

W

一
」

—

■
•
■
^

k
*

*
:

(
夏
令
營
會
會
議
 

修
改
會
章
菱
■
 

、
舞
訊
一
。
充
童
用
令
管
曾 

。
於
月
前
曾
假
座.雲
準
八
街. 

之
星
星
會
堂
。
舉
行
會
議
。 

修
改
會
章   

''0其
中
丁
項
0

不 

只
限
定
某7

部
份
兒
童
有
權 

利
入
會
。
各
階
層
E

兒
童
。 

亦
有
權
入
會
。
該
會
宣
傳
主. 

任
次
為
陳
雷
夫
人
6
地
址
爲 

以
単
琉
街
三
八
五
匕
賀
。
,
 

■
J
^
r

並
不
悬
班
紅
羽
安
一 

嘉

春

》
而
整
接
受
各
方 

之
揺
既
<>
該
會"
又
選 
ay 明
 

再
感
函
在
-w'1退
产
。
一
一:
工
',, 

•
.-"一3.161̂
,î

—t
l
z
z
T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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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詩
省
木
材
業
 

爲
世
界
上
最
好
 

■
<
 訊
。
國
際
木
業
工
實 

洪
洲
介
會
书
席
摩
利
士
宣
稱 

.
。
準
詩
省
之
木
業
9
在
世
界 

上
2

技
術
乾
展
。
勞
資
管
理 

閱
係
。
及
安
全
工
作
等
。
均 

佐
第
一
之
地
位
。

他
最
通
往
出
席
在
日
內 

瓦
舉
行
之
齡
工
組
織
會
避
後 

。
返
抵
此
間
。
發
界
以
上
之. 

言
論
。

•
}
診
麥
避
6

出
席
代
表 

S

装
布   

#-:- 
吐
桐
國
家

/■• 
包
括 

美
。
英
。
蘇
等
漫
云

w

劉
光
銳
家
被
竊
 

罗
訊.
。.
雲
埠
四4-
八
街• 

西=
一
七
人
劉
光
銳
君
之
住
家 

。
於
聖
誕
窗
前
夕
。
被
匪
徒 

光
顧 0 
他
家
中
虬
知
夫
首
飾 

。.名
貴
之
攝
影
機
9
及
亠
八
十 

元
現
類
。；

，1

一
。 

。
約
典
値
F
F
六
百
元
b
 

劉
声
報
警
謂
0
該
抑
對. 

首
飾
很
有
認
識
。
只
出
去
純 

余
者
。
鍍
金
及
假
者
。
則
分 

別
遺
於
房
皿
各
處
。• 

，
又   

9> 
高
華
旅
能
丁
個
裝 

飾
憲
樹
中 
，一
陳
外
値
万
百
元 

之
女
装
共
五
十
六
套
被
竊
云

Victoria, B. C.
Oct. 20/j9.


